
正值升学季，往年这个时候不仅是家长们讨论“哪个学校比较好”的热门时期，更是部
分家长为孩子“高价挑选学区房”的黄金阶段。但“学区房”真的靠谱吗？

近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称“购买公寓可作为入学依据”但没有入学
成功的案子，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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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学区房”却不能入学，这场官司法院为何支持开发商

据《安徽商报》报道，

为了孩子的上学问题，2022

年 5 月，吴先生（化姓）经

房产中介介绍，与卖家李先

生（化姓）签订了《存量房

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各一

份，以 290 余万元购买了一

套 90 多平方米的房产。合同

约定，因单方原因造成本协

议不能继续履行的，由违约

方向守约方支付总房款 20%

作为违约金，承担中介方全

额中介费等。

合同签订后，吴先生陆

续支付了 40 多万元，作为定

金和首付款。吴先生称，当

时看中房屋是看中了小学学

区和中学学区，购房之前，

他在中介店面和卖家签订合

同时 , 曾询问卖家房屋学位

有没有被占用 , 卖家也明确

答复学位没有被占用。

但一个月后，房产中介工

作人员告诉他，说从卖家那

得知房屋的学位现已经被占

用了。吴先生通过打听得知，

房屋学位被占用锁住是根据

合肥市相关政策：“同一套住

房 , 6 年内只能享有学区内小

学 1个学位 , 3 年内只能享有

学区内初中1个学位。”

“现案涉房屋学区学位已

被被告占用锁住了 , 导致房

屋学位即便房屋交易后也无

法由我方使用 , 无法实现购

房目的。”吴先生认为，卖家

已经构成违约。

为此，吴先生将李先生

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

李先生立即返还购房款 40 余

万元；支付违约金 20 余万

元；支付律师代理费和中介

费。

经过审理，法庭认为，

虽然卖家李先生未曾明确承

诺“学位未占用”，但涉案房

产是学区房，卖家知道吴先

生家有学龄前孩子，吴先生

也向其询问过学位问题，因

此，李先生理应知道对方购

房目的之一是孩子上学。按

一般交易习惯，学区是该类

房产价值体现的重要因素之

一，如合同未特别列明“学

位被占用”，按常理应视为双

方默认“学位未被占用”，另

多位房产中介人员听到被告

称“户口不在房子上”，也认

为属于“未占用学位”情形，

因此，法院确认，签订合同

时应视为双方均默认“学位

未占用”，现已查明学位由

被告孩子上学所占用，因此，

被告存在违约行为。

据此，庐阳区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

合同及补充协议解除；李先

生返还吴先生购房款 40 余万

元；李先生支付吴先生违约

金 5 万元。

“买房引起学位纠纷的案子，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碰到。”5月

30 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速裁庭副庭长匡迪琪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也因此在审

理过程中，法庭十分小心，避

免影响到孩子。

李小木（化名）一家是外地

人，为了让孩子能够接受更好

的教育，他想让孩子转学到长

沙来就读小学。李小木打听到，

长沙一正在销售的公寓，开发商

宣传“买房就能入学”，在附近

的小学就读。

李小木和售房工作人员微信

沟通时，对方也向他推送了附

近小学的入学准备资料和招生

简章，但随后，这名工作人员

又发来一条信息：“一切以入学

政策为准。”

看着招生简章中繁琐的条

件，为了万无一失，李小木又向

该小学的招生办主任发去短信

咨询：“非住宅小区的业主小孩

是否能够入学？”很快，招生办

主任回复李小木：“非住宅不能

够作为单一入学条件”。他便以

为把孩子的户口迁过来就可以

入学了。

于是，李小木购买了

一套商业公寓房，并

将孩子的户口落户

到该房产处。

但 没 想 到，

等到为孩子报名

入学的时候，却

出了问题——因

为李小木购买的房

产属于非住宅性质房

产，孩子只能以“有户无房（第

二类）”来报名该小学，由于此

类生源入学排序较为靠后，孩

子最终入学失败。

与房产商沟通了一年多时间

无果后，李小木以开发商存在欺

诈行为和重大误解为由，将其起

诉至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请

求法院撤销买卖合同，并判令开

发商赔偿自身各项损失。

为了举证支持自己的请求，

李小木提交了自己和售房工作人

员的聊天记录，以及和学校招

生办主任的短信记录，并且提

供了他在网络问询长沙市

中小学生入学条件后

的截图，截图提供

了一份文件，文

件显 示，“房子

为非住宅性质的

不能作为入学依

据”。

李 小 木 认 为，

开发商在宣传涉案房

屋时将能够入读该小学作为

房屋配套设施做出具体允诺，

对其订立买卖合同产生重大且

根本的影响，该允诺应视为合

同内容。而买卖合同是格式条

款，开发商未尽到充分的告知

及提示义务，存在欺诈行为，

导致双方存在着重大误解。

花近 300万元买学区房学位被占用 
买家起诉要求卖方退钱并赔违约金

案件延伸：买了房孩子却上不了学：起诉开发商赔偿损失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在法庭上，开发商辩称，自

己并不存在欺诈行为和构成重

大误解。根据小学的招生简章，

李小木的孩子确实符合小学的

报名条件，但孩子能否入学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最主要取

决于当事人是否按照该小学招

生简章完成报名等程序。

开发商同时也提供了当时双

方签订的公寓买卖合同，在合

同中，开发商明确表示：“学区

划分和学位申请条件以政府教

育主管部门和相关学校最终文

件为准，开发商对此不作承诺，

关于学位申请的条件须前往主

管部门与学校进行咨询。”

“为了解入学的相关政策，

我们还特地向天心区教育局发

函询问。”匡迪琪说，根据长沙

市入学的相关政策和天心区教

育部门的回函，他们了解到，李

小木的孩子是符合报名条件的，

但具体到孩子最终能否成功入

学以及择校，需结合该政策全

文、孩子个人户籍、房产、居住

情况以及学校招生实际情况等

综合判断。

“本案的争议焦点看似在于

非住宅性质的公寓

住房是否有配套

学位，但其实是在

于买房，也就是李

小木是否对自己的

决定具有知情权

和决策权。”经过

分析审理后，法庭

认为，李小木和开

发商签订的买卖合

同中对于学位申请

条件有了明确的约

定，而开发商员工

也向李小木明确表

示过，入学的相关事务“以政策

为准”，两人的对话内容不能认

定开发商存在告知虚假情况或

隐瞒真实情况的情形，因此开

发商不构成欺诈。

同时，李小木提交的自己和

小学招生办主任的短信沟通记

录并不能证明他已严格按照招

生简章要求进行网络报名等相

关程序，依据举证责任，法庭

无法得出原告李小木因房产性

质导致小孩不能入学的结论。

在本案中，双方在交流中存

在信息不对称、对政策解读不

细致、解决问题途径单一化等

情况，各方意思和表示不一致，

造成认知错误，但尚不能证明

开发商的意思表示导致李小木

在交易中有重大错误或产生重

大不利后果，故不构成重大误

解。

因此，天心区人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驳回李小木的全部

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李小

木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经过二审审理后决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判决：不存在欺诈和构成重大误解，驳回诉求

买“学区房”需谨慎，
不能听信卖方“一面之词”

近年来，为了能让孩子读

“名校”，很多家长都通过购

买“学区房”来争取优质教育

资源。匡迪琪提醒，各位家

长在买房时一定要注意做足

功课，应正确解读教育部门

招生政策，并向意向学校详

细咨询。且与开发商交易过

程中要注意保留证据，别“买

错了房”，否则，可能存在不

能入读意向学校的购房决策

风险。

而开发商在销售房产时，

也应依据城市整体规划，超

前谋划，争取开发小区优良

配套学校，向业主进行清晰

明确的入学事宜介绍，不做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以优质、

高效的服务为保障，构建服

务业体系。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速裁庭副庭长匡迪琪。

法官提醒：


